附件2
湖南科技大学2025-2026学年xx学院研究生会自评表
	考核项目
	序号
	考核内容
	权重
	考核依据
	自评得分

	思想教育
（10分）
	1
	有完整的党团建设，有良好导向性的思政活动。
	2
	活动图片、活动策划
	

	
	2
	有新生入学教育方案、总结；新生入学教育内容丰富、组织有序，有特色。
	3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相关证明。
	

	
	3
	一年至少召开1次安全教育活动；认真执行外出活动审批制度，规范外出活动，有外出活动安全应急预案。
	3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相关证明。
	

	
	4
	完成上级部门安排的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工作任务。
	2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组织建设
（10分）
	5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干部人数要求符合湖南省学联标准，院研会总人数不得超过30人，院研会主席团人数不得超过3人，院研会部门数不得超过6个。各部门自成体系，独立分工。
	3
	制度文件
	

	
	6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体系，包括管理制度、机构设置、换届工作安排等细则。
	3
	制度文件
	

	
	7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定期召开工作例会，每学期至少开展1次全体会议或团建活动，每学期至少召开两次以上部门负责人会议。
	2
	教学院研究生会例会会议记录
	

	
	8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有完整的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总结、会议记录等。拥有工作及活动场地。
	2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供相关证明。
	

	日常工作
（15分）
	9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主席团成员积极参加校研究生会每月主席团及各部门工作例会情况。
	4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10
	每学年教学院领导参加学生会会议、活动等不少于3次。
	4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新闻或图片。
	

	
	11
	积极配合传达研究生院（部）下发的各类通知规定。
	3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12
	积极组织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4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宣传工作
（13分）
	13
	积极向“湖科大研究生”公众号投稿。
	3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14
	积极宣传有意义、有反响的活动，积极报道优秀新闻事迹。
	5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的相关证明。
	

	
	15
	各教学院积极向校研会推荐各类优秀典型，并主动配合校研会完成后续采访及撰稿等相关工作。
	5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的相关证明。
	

	生活权益
（13分）
	16
	研究生院组织的检查中，该教学院寝室整体合格率不得低于90%。没有出现在宿舍养宠物、使用大功率、酗酒等不良情况。
	5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17
	教学院工作配合度，进行宿舍抽查，需要教学院派代表陪同，教学院积极配合。
	2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18
	监督已办理外宿手续同学按时搬离宿舍，并及时统计详细外宿信息。
	2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的相关信息
	

	
	19
	定期发布权益保护意见收集通知（每月1次），及时提交权益保护意见材料。
	4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学术竞赛
（13分）
	20
	积极组织教学院研究生校“智德拼搏”竞赛节等竞赛活动、校“唯实·创新”学术论坛等。
	3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1
	积极组织学生参与高水平学术科研活动
	3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2
	配合开展、承办各项学术活动。
	3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3
	按时上交教学院承办的竞赛与论坛申请、学生竞赛获奖等信息表材料。
	4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文体活动
（13分）
	24
	积极动员学生参加研究生十佳歌手比赛等文体活动。
	5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5
	按时推选素质拓展培训负责人，且未随意更改；参加人员达到规定人数指标；素拓活动请假正规化；优秀学员、优秀教练数量情况；
	5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6
	积极组织举办本教学院各项文体活动。
	3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相关证明。
	

	奖助工作
（13分）
	27
	按时上交奖助相关材料。
	4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8
	严格按照《湖南科技大学学生评优评先实施办法》和相关通知等文件审查申报人材料，材料质量符合标准。
	4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29
	按程序公示，并按时报送公示材料，材料符合基本要求。
	5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特色活动
（每项加分不超过3分）
	30
	教学院研究生获国家级、省级集体奖励或有重要学生典型。（国家级加1分，省级加0.5分）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相关证明。
	

	
	31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工作被省级以上媒体报道。（每篇0.5分，相同事迹被不同媒体报道分数不累计）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相关证明。
	

	
	32
	承办每月分会主席工作例会，确保会议高效、有序进行。（承办一次加0.5分）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33
	积极承办或申报研究生院（部）推出的活动。（每项活动加1分，其中获得良好反响的活动加2分）
	
	校研究生会提供的相关数据。
	

	
	34
	教学院研究生分会其他特色活动。（具有良好社会效应和积极反响，每项活动加1分）
	
	教学院研究生会提交相关证明。
	

	总分
	
	
	
	
	



时间：                                                 联系人：

辅导员审核意见：                                       教学院副书记（签章）：
